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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行政法概述 一、行政、行政权 1.行政：是指公共行政，

即指国家行政机关或依法享有行政权的组织对国家与公共事

务的决策、组织、管理和控制。 (1)行政活动的主体，国家行

政机关或依法享有行政权的组织； (2)行政活动的范围，既包

括管理国家事务，也包括管理公共事务。 (3)行政活动的目的

是为了实现对国家和公共事务的组织管理。 (4)行政活动的方

法和手段是决策、组织、管理和调控。 公共行政是代表国家

意志并以国家名义实施的，具有权力强制性和国家意志性。

2.行政权行政权是由国家宪法、法律赋予的，是国家政权的

组成部分。 二、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权力的授予、行使以及对

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和对其后果予以补救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行政法的特征：（多选题） 1.行政法是设定行政权力的法律

规范 2.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如何行使和运用的法 3.行政法

是监督行政权力的法 4.行政法是对行政权力产生的后果进行

补救的法 三、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渊源 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2.行政法的渊源（形式） （1）行政法渊源的立法机关（2）

效力范围（1）宪法：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2）

法律：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大和常委会）制定

，是最重要的渊源。 （3）行政法规：由国务院制定，效力

上次于宪法和法律，高于行政规章和地方法规。 （4）行政

规章： 部门规章，由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

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 地方规章，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

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以及经济特区市的人民政府制定。 

（5）地方性法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

准的较大的市以及经济特区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制定。 （6）民族自治条例、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

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省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批准

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7）行政法

的其他渊源：国际条例和协定中涉及的部分，对行政活动具

有约束力的法律解释以及行政机关与执政党、社会组织联合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 例：《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增值

税暂行条例》、《行政处罚法》、《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

法》，问哪些是法律、哪些是行政法规和哪些是行政规章。 

属于法律的一般以《⋯⋯法》的形式出现，属于行政法规的

一般以《⋯⋯条例》的形式出现，属于行政规章的一般以《

⋯⋯办法》的形式出现。 行政法渊源中效力冲突的解决方式

： 1.法律之间对同一事项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

一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2.行政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

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不一致，由国务院裁决。 3.

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 4.国务院部门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

一致，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主性法规

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

用部门规章的，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裁决。 5.各部门规

章之间、各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它



们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时，由国务院裁决。 注册税务师

精品资料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